
廉安监〔2015〕20号
关于印发廉江市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置标准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廉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安监办：

    现将《廉江市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置标准》印发给你们，请督促辖区内烟花爆竹零售店认真遵照执行。
廉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5年7月9日

廉江市烟花爆竹零售店设置标准

一、两个相邻的烟花爆竹零售店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

二、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设置在禁放区域内。

三、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四、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得设置在居民居住场所投影线1米范围内，烟花爆竹零售店与后边居民居住场所要有墙体隔开。

五、烟花爆竹零售店要与学校、幼儿园、医院、敬老院、集贸市场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

六、烟花爆竹零售店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不得大于80平方米，门店建筑物最矮处高度要达3米以上，门店内墙2.5米高度整体划出一条10厘米宽的红线，门店内不得安装用电线路，门店门口确需安装照明用电的，必须使用防爆装置。

七、烟花爆竹零售店店内明显的墙体上悬挂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

八、烟花爆竹零售店门口外墙墙体上要悬挂统一规格的标志性牌匾和两块规定内容的安全警示标志。标志性牌匾内容是“廉江市烟花爆竹零售专店”。两块警示标志的内容分别是：1.“严禁烟火”文字及图标；2.本店郑重承诺不经营私炮，以店为中心50米范围内不燃放、不试放烟花爆竹。

九、烟花爆竹零售店门口外墙明显地方悬挂至少2个4公斤以上的手提式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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